
114 年第七屆台電盃排球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活動宗旨：推展全民體育運動、倡導正當休閒活動、提升排球技術水準、促進全民

參與運動及身心健康。 

二、指導單位：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育樂活動推行委員會。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業處、台灣電力公司鳳山區營業處。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屏東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屏東縣立勝利國小。 

五、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19、20 日(星期六、日) 。 

六、比賽地點：屏東縣立明正國中體育館、屏東縣立勝利國小體育館。 

七、比賽組別： 

(一)國小五年級男童組(民國 10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 

(二)國小六年級男童組(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 

(三)國小五年級女童組(民國 102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 

(四)國小六年級女童組(民國 101 年 9 月 1 日以後出生)。 

八、參加資格：凡屏東縣、高雄市及台南市在籍國民小學學童，均可報名參加本次比賽(每

組每校至多報名二隊，每場比賽前需攜帶可資證明身分之文件以供備查)，

每一球員限報名一隊，不得跨隊，主辦單位保有審查球員資格之權利直

至所有比賽結束後，並得拒絕不符資格者參賽。 

九、報名辦法：  

    (一)日期：自即日起至 114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 

    (二)本賽事採線上報名，請至 FACEBOOK「屏東台電男子排球隊」粉絲專頁     

        （https://facebook.com/TPCVF）連結報名系統，登錄提交報名資料， 

        聯絡人:葉志堅先生 0955-026-455。 

    (三)報名費：免收報名費。 

    (四)人數： 

       1、各隊領隊、執行教練、教練及管理等各可報名 1 人；各隊球員(含隊長)報名

上限為15人，最後確認12人名單後以報名表序號1至12號為球員編號依據，

若需更改請於報名截止前進行。 

       2、若最後確認名單中之球員，於比賽前受傷需更換者，請提出公立醫院就診相

關證明，於比賽前一天通知大會進行替換，除此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更換確認名單。 

十、抽籤：114 年 4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於屏東縣立體育館會議室舉行(不

另通知，未到場者由大會代抽)。  

十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最新公布學童組六人制排球規則。 

      (一)採三局二勝制，每局 25 分，決勝局 15 分制，不使用自由球員及跳躍發球。 

      (二)本次比賽執法人員將邀請具有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裁判證書之裁判及中華民國

排球協會輔導辦理之各級裁判講習考試及格通過之裁判。 

十二、比賽制度：賽制採雙敗淘汰制若該組報名未滿 6隊，則該組取消比賽。如因賽程

緊湊，主辦單位保有要求提早開始進行比賽之權利。 

十三、比賽用球：採用 Mikasa 彩色球。 



      (ㄧ)國小五年級:採用 Mikasa 3 號橡膠球。 

      (二)國小六年級:採用 Mikasa 4 號橡膠球。 

十四、注意事項: 

      (ㄧ)開幕典禮:114 年 4 月 19 日(六)上午 9 時假屏東縣立明正國中體育館舉行，

請提前 10 分鐘到場。 

  (二)報名參賽球隊請務必參加開幕典禮，未到場者以棄權論。 

十五、獎勵： 

      (ㄧ)各組均取前四名頒發團體獎金及獎盃一座，第一名 10,000 元、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第四名 2,000 元。 

      (二)各組前六名隊伍，每隊選出優秀球員一名，於閉幕典禮時頒發獎金每人 500

元。 

十六、附則： 

      (一)每一選手限報名一隊，若同時報名同組二隊(含)以上，須於報名截止前確定

歸屬球隊，若未確定則由大會刪除該員於該組任一報名球隊之參賽資格，不

得異議。 

      (二)各隊須於表定比賽時間至少 30 分鐘前至比賽現場檢錄球員名單，並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備查，逾時未辦理檢錄者不得出賽；若影響球隊權益，由球隊自行

負責。 

      (三)球隊比賽服裝之式樣、顏色應整齊劃一，球衣胸前及背後均應有明顯號碼

(1~20 號)，隊長胸前號碼下應有明顯標誌，球褲必須為短褲(有號碼者必須

與球衣同)否則不得出賽。若服裝未符合規定造成裁判執法不便，以致於球隊

權益受損，由球隊或球員個人自行負責。 

      (四)大會保有調度比賽場地之權利，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五)貴重物品請各球隊自行看管，大會不負保管之責。 

      (六)各隊報名後因故未出賽者，二年內不得再次報名。 

十七、申訴： 

      (一)比賽中對裁判之判決經請示裁判後仍有不服，須由提出抗議之比賽執行教練

於比賽爭議當下記錄於記錄表，並由球隊執行教練以書面簽名、蓋章並付保

證金 3,000 元整，於該場比賽結束 30 分鐘內向主辦單位審判委員會提出。經

委員判定抗議有效，則退還保證金，並對該場相關人員進行懲處；如審判委

員會認為抗議無效時，沒收其保證金，不得異議；惟抗議結果不影響已賽結

果。 

      (二)若需查驗證件，應於比賽開賽前提出；對球員資格之抗議，需在該場比賽結

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若冒名頂替或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經查屬實者，除沒收該球員所屬球隊本

屆所有比賽權利外，所有與該隊比賽之積分亦不予計算。失責之隊職員將呈

報所屬學校議處。 

十八、注意事項： 

      (一)一般規定： 

1、球隊有隊職員者(執行教練、教練、領隊、管理各 1 名)須一併報名，未報

名登錄者，不得於球隊比賽時坐於球隊席。 

         2、參賽球員之球衣號碼以 1~20 號為限，否則不得參賽。且各隊隊員報名上限

為 15 人(即為參賽確認名單)。 



 

         3、參賽隊伍於賽事開始後超過 10 分鐘以上到場或未出場即以棄權論，不得異

議。 

         4、參賽隊伍請於第一場比賽前 60 分鐘，先至大會辦理報到手續。 

         5、每隊報名人數需含隊長一併登錄，未登錄於秩序冊者不可上場比賽。 

         6、進入球場內必須穿著膠質球鞋，並請勿在場內吸菸、嚼食檳榔、口香糖。 

      (二)參賽選手安全宣達事項： 

         參賽選手在賽事當天應視個人身體狀況自行決定是否參賽，並應遵守競賽規

程、遵從裁判指示與排球規則。一旦報名參賽，即表示參賽選手同意若在賽

事過程因個人疾病、身體因素、不遵守排球規則或不遵守裁判指示而導致猝

死或意外發生，將不得要求賽會負任何責任。賽會亦不需負擔任何賠償責任。

參賽選手若不同意，請勿報名。 

十九、報名表個人資料僅供本會於本次賽會使用。 

二十、賽事如遇有颱風或是其它不可抗力之天災、疫情影響，為考量選手安全，相關權

宜措施由主辦單位決定，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二十一、主辦單位保留更改章程與是否接受或保留特定隊伍報名之權力。本規程如有未

盡事宜大會得隨時修正公佈之，並有解釋規程之權力。 

 

 

 

 

 

 

 

             

 

 

     屏東台電男子排球隊          教練聯絡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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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連結 


